
第八章 环境卫生标准　 

　 

    第一节 环境卫生标准概述 

一、环境卫生标准的概念　 

  环境卫生标准(environmental health standard)是从保护环境和人群健康

出发，对生活环境(大气、水、土壤等)中各种有害因素以法律形式所规定的限量

要求和为实现这些要求所提出的相应措施的技术法规。 

　 环境卫生基准(environmental health criteria) 是根据生活环境中有害物

质与机体间的剂量 反应关系，考虑到敏感人群和接触时间而确定的一个对机体

健康不产生直接或间接有害作用的限量或浓度。通常又称为最高容许浓度

(maximum allowable concentration，MAC)。 

 　环境卫生标准和环境卫生基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环境卫生基准是一个纯卫

生学概念，不考虑社会、经济、技术等人为因素,不具有法律效力。环境卫生标

准的制订，是以环境卫生基准为主要依据并且要考虑社会、经济、技术等因素，

经过综合分析制订的，并由国家管理机关(如卫生部)批准颁布，具有法律的制约

性。因此，没有环境卫生基准就不可能有环境卫生标准。没有环境卫生标准只有

环境卫生基准，就没有法律的制约性，也就达不到保护人群健康和生存环境的目

的。 

　 环境卫生标准具有立法意义，有关企业和生产单位，要按照标准的要求，从

设计、生产、使用等各个环节，对工业“三废”的排放和农药使用等各个方面采

取必要的措施，以保证环境卫生标准得以实现。卫生、环保及其它有关部门，要

根据卫生标准，对环境污染状况进行卫生评价并提出建议，监督标准的贯彻执行。

因此，环境卫生标准在实际工作中的意义在于:它是阐明环境污染状况及其对居

民健康影响的依据；是为消除“三废”危害，制定卫生防护措施的依据；是评价

各种卫生技术措施( 如净化处理设备等)效果的依据；同时也是制定工业废气、

废水排放标准的依据。 

　 我国环境卫生标准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属性。因此，随着科学

的发展，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标准的内容和形式也将得到不断

的发展。 

我国标准分三级，即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标准又分强制性和推荐性的。国家

标准是指对保障人民健康、促进生产发展有重大意义，须在全国范围内各部门、

地区统一执行的标准。环境卫生标准都是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图 8-1 列出了环境

卫生标准体系表。它完整地显示出我国环境卫生领域应有的标准内容及其相互关

系，清楚地勾画出我国环境卫生标准发展的前景。从标准体系表中可以看出，为



了保护城乡生活环境，预防和消灭有关疾病并增进居民健康，许多新标准有待制

定。通过卫生标准体系表还可以清楚地了解我国正在执行哪些卫生标准，以及还

有哪些卫生标准需要制订或修订。还可以了解哪些标准是基本的，哪些是从属的，

哪些是通用的，哪些是专用的。 

　 纳入卫生标准体系内的标准是以对人群或实验动物的健康影响为基础，或以

生理学反应基础而制订的，以保障各种人群的健康为直接目的的标准。不论是限

量标准( 如最高容许浓度、居室净高不得低于多少)或是至适量标准(如水氟标准

曾订为 0.5～1mg／L，夏季住宅内适宜温度)，不论是量值标准或是行为标准，

均列入本标准体系。 

二、环境卫生标准的种类 

　 生活居住环境(大气、水、土壤)中的有害物质，对人体的作用途径与方式不

同，因此，在制订环境卫生标准时，一般首先是分别对大气、水、土壤中的有害

物质的毒性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进行研究，制订出相应的卫生标准，如大气卫

生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地面水卫生标准，土壤卫生标准等。 

　 （一）大气卫生标准  

大气卫生标准即大气中有害物质的最高容许浓度，它是从保护居民健康出发，并

考虑到老、幼、病、弱等敏感人群及昼夜长时间接触等特点而制订的。根据有害

物质作用的特点和接触时间，又可分为:一次最高容许浓度(single exposure MAC)

和日平均最高容许浓度(mean daily MAC)。 

　 (二)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  

它是保证水质适于直接饮用的一项标准，因此，它与居民健康的关系十分密切。

它是卫生部门开展饮水卫生工作和评价各类水质净化消毒效果的依据。 

　 (三)地面水水质卫生标准  

它是指对地面水用水点的卫生要求，而不是对工业废水或生活污水排放口附近地

面水水质的卫生要求。其目的在于防止地面水污染，保证地面水的自净作用，并

适于生活利用和工农生产。因地面水水质过分恶化，即使通过自来水厂的一般净

化处理，出厂水水质也难于达到饮用水水质标准。因此，它是卫生部门评价地面

水污染状况和对废水、生活污水排入地面水进行卫生监督的依据。 

　 (四)土壤卫生标准  

它是指土壤中有害物质的最高容许浓度，其目的在于防治因土壤污染而影响人健

康和土壤的自净作用。因土壤受到严重污染时，蓄积在土壤中的有害物质(如重

金属和难分解的有机物)可迁移到水、空气和食物中而进入人体，危害健康。因

此，土壤卫生标准是评价土壤卫生状况的依据，同时也有利于保证大气、水和食

品卫生标准的实现。    



三、我国环境卫生标准发展简史 

从 20 世纪初开始，一些国家陆续颁布了保护大气、土壤、水利资源的法律，二

十年代美国最先提出饮用水卫生标准，三十年代前苏联颁布了贯彻预防为主的工

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根据污染源的性质和规模，把工业进行分类，规定出相应

的卫生防护带的标准。 

　 我国自解放以来，由于党和政府对人民健康的关怀，已制订并颁布了一系列

环境卫生标准。于 1956 年就分别颁布了《工业企业设计暂行卫生标准》和《饮

用水水质标准》，前者规定了“大气中有害物质的最高容许浓度”(即大气卫生

标准)，和“地面水水质卫生要求”与“地面水中有害物质最高容许浓度”(即地

面水卫生标准)，后者包括了“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选择及水质评价暂行规

则”。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环境卫生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对上述

标准进行过 2-3 次修订。《工业设计卫生标准》 第一次修订是 1962 年，第二次

是 1979 年，内容更加充实，如大气中有害物质标准由过去的 19 种增至 34 种；

地面水中有害物质标准由 37 种增至 53 种。《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第一次修订

是在 1959 年， 当时将原来的饮用水水质标准和水源选择暂行规则合并， 改名

为“生活饮用水卫生规程”，1976 年第二次修订时，改名为“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1985 年进行了第三次修订，其中水质标准由 15 项增加到 35 项。八十

年代开始，我国环境卫生标准的研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首先，卫生部为了加

强对卫生标准的研制工作的技术指导，于 1981 年设立了“全国卫生标准技术委

员会”，一些不配套的标准现在也逐步得到配套。如 1985 年同时颁布了与之相

适应的《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法》(GB5750-85)。还将颁布“居民区大气卫生标

准检验法”， “水源水标准分析方法”，“公共场所卫生标准检验方法”等。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卫生标准的种类也日益增

多，目前除了上面提到的标准外，还陆续颁布了一些环境卫生标准，例如:为了

防止医院排放带有病原体的污水污染环境， 危害人体健康，1983 年颁布了《医

院污水排放标准》(试行，GBJ48-83)，为了防止化妆品对人体产生近期和远期危

害，1987 年颁布了《化妆品安全性评价程序和方法》(GB7919-87) 及《化妆品

卫生化学检验法》(G7917-1-7917·4-87)。1988 年为了搞好粪便卫生管理和无

害化处理，加强除害灭病技术指导，改善城市环境卫生面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颁布了《粪便无害化卫生标准》(GB7959-87)。还颁布了“农村住宅卫生标准”，

“土壤卫生标准”等。总之，我国环境卫生标准的研制工作，无论从深度和广度

上都有很大的发展，环境卫生标准的体系也日趋完善。 

　 还应当提出的是我国政府鉴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盲目发展工业，造成

了环境严重污染的教训，在全国大力发展了环境保护，并于七十年代初开始从中

央到地方，建立了环境保护组织，各行业也建立了环境保护机构。陆续颁布了各

种环境质量标准，如为控制工业“三废”排放，于 1973 年颁布了《工业“三废”

排放试行标准》(GBJ4-73)，1979 年颁布了《渔业质量标准》(试行，TG35-79)，

和《农田灌溉用水的水质标准》(试行，TG24-79)，1982 年颁布了《大气环境质

量标准》(GB3095-82)、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82)、《海水水质

标准》(GB3097-82)，1982 年颁布了《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83)等，

这些标准的颁布和执行，对保护环境、保障人民健康， 改善居民生活卫生条件，

促进生产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 



 　 

四、军队环境卫生标准 

1. 军队环境卫生标准的制定原则  

⒈ 国家环境卫生标准能满足军队要求的，应当贯彻执行； 

⒉ 国家各行业部门制定的环境卫生标准（专业标准），凡能满足军用要

求的，应当直接采用； 

⒊ 国际标准和外国先进标准，应当结合我军实际，认真研究，引进采用； 

⒋ 对军队特殊环境，根据国家环境卫生标准制定的依据、原则和方法，

结合军队实际，研究制定。 

2. 军队环境卫生标准的分级  

根据使用范围和审批权限，军队环境卫生标准可分： 
⒈ 为国家军用标准（GJB，简称国军标），如《军队战时饮用水标准》（GJB 

651-1989）； 
《军队战时饮用水标准检验法》(GJB l096 91)；《军队营区集中式给水卫生管

理规范》(GJBll09 91)；《坑道进驻人员时空气中二氧化碳容许浓度》(GJB 229l 

95)。 
⒉ 总后勤部卫生部军用标准（WSB，简称卫生标），如《军队医院污水处

理技术规范》（WSB 13-1997）。 
 


